
中国海洋大学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MTA）
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一）管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旅游

管理硕士教育中心复试录取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各学科专

业复试小组开展考核工作。

（二）成立复试小组（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在

管理学院招生工作小组指导下具体实施复试等考核工作，负

责确定考生复试具体内容、评分标准及程序等。

（三）疫情防控组织

管理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负责本单位疫情防

控工作，研究制定本单位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复

试录取工作期间防疫物资的储备、人员管理、各类场所的防

疫管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二、各专业（方向）招生计划

学科（专业）
代码

学科（专业）
名称

招生计划 备注

125400

旅游管理

全日制旅游

管理硕士
12

非全日制旅

游管理硕士
13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项
计划

2
不占以上公布的

招生计划

注：中心将根据复试情况，在本单位计划指标内对招生

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三、考生资格审核



考生须按照学校要求于 5 月 10 日之前将资格审查材料

上传至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平台，由中心予以审

查。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考生应提供的复试材料包括（以下材料均需提供扫描件

或清晰照片）：

1. 准考证。

2. 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3. 个人简历。

4. 本科成绩单。

5. 考生如获校级以上奖励或有公开发表论文可提供相关材

料。

6. 学历（学籍）证明：

（1）往届考生提交本科毕业证书（以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

期前所获得的文凭为准）、《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须在有效期内）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2）国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交《国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

7.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须提交《入伍批准书》

或复印件（加盖提供原件部门公章）、《退出现役证》。

8. 初试时提示“学籍学历审核”有问题的考生，须提交相

应的证明材料。

9. 加分项目考生须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10.《中国海洋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考生诚信复试承诺

书》。

以上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中，打包压缩（zip 格式，大小不

超过 20M）上传。

四、复试方式与内容

复试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复试视频平台为 ZOOM，备用平

台为腾讯会议。采取口试方式，考生复试顺序随机确定。

1. 思想政治理论测试

思想政治理论测试，采取口试方式，主要考查原笔试“思

想政治理论”科目知识，考生需当即回答复试专家从思想政

治理论测试题库中随机抽取的 2 个问题。思想政治理论测试

时间约 5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2. 专业综合素质测试

专业综合素质测试主要包含个人简介、专业知识考核和

专业综合能力考核和研究生学习与专业规划共 4 个环节。复

试试题由复试小组在考生复试前拟定，由考生随机选择一组

题目现场作答。原笔试内容适当安排到专业综合素质测试环

节考核。个人简介部分重点介绍考生本科期间的学习经历、

课程成绩和科学研究情况，一般不得超过 2 分钟时间；专业

知识考核主要考查“旅游学理论与实践”科目知识。专业综



合能力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综合素养。专业综合素质测

试时间 10-15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3. 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主要考核考生英语听说能力。采取

口试方式进行，考生首先用英文进行自我介绍（重点介绍考

生本科期间的学习经历、课程成绩和科学研究情况），一般

不得超过 2 分钟时间；然后朗读并翻译（英译汉）抽取试题

中的一段专业文献。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时间约 5 分钟，满

分为 100 分。

具体安排详见《2020 年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MTA）

研究生复试安排》

五、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

表现和思想政治素质，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

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

六、成绩构成比例

1.复试成绩

http://web1.ouc.edu.cn:82/_s232/2020/0506/c8460a286099/page.psp
http://web1.ouc.edu.cn:82/_s232/2020/0506/c8460a286099/page.psp


复试成绩=思想政治理论成绩×5%×专业综合素质测试

成绩×85%+英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成绩×10%。

2.录取总成绩

录取总成绩=(初试成绩÷3)×50%+复试成绩×50%。

七、录取原则

1. 全日制考生和非全日制考生按照录取总成绩分别排

名，根据相应招生计划分别录取。

2. 复试成绩不及格（60 分以下）者，不予录取。

3.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考

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4. 不符合报考规定条件、复试违规违纪者不予录取。

八、成绩公布

复试结束后，中心将对考生成绩进行多次核算，并及时

在本单位网站（http://ibs.ouc.edu.cn/mta/main.psp）公

布考生成绩，公布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

成绩公布期间，如有考生对成绩有异议可与中心联系。

九、心理测试和体检由学校统一安排，考生应及时关注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ouc.edu.cn/）

相关通知。

十、其它事项

1.复试录取期间，请各位考生确保手机、邮箱通讯畅

http://yz.ouc.edu.cn/


通 ， 及 时 关 注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http://yz.ouc.edu.cn/）相关通知。

2.本方案由管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如有与学校和国家招生规则不一致之处，以上级文件要求为

准。

3.复试录取期间中心联系电话 0532-66786205，邮箱

lily6527@sina.com。

未尽事宜，详见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相关通

知。

咨询电话：0532-66782605，联系人：王老师

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

2020 年 5 月 8 日

http://yz.ouc.edu.cn/

